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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科技厅关于印发2021年度重大行政
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厅机关各处室、各直属单位：
为提升我厅依法、科学、民主决策水平，根据《江苏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134号）《关于印发省科学技术厅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苏科办发〔2020〕243号）要求，经厅党组会议研究，现确定“江苏省“十四五”科技创新规划”等5个有关事项为我厅2021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。请重大行政决策承办处室、单位按照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认真组织实施。

附件：省科技厅2021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
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
2021年4月30日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附件
省科技厅2021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	序号
	事项名称
	承办处室
（单位）
	备  注

	1
	制定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科技创新规划》
	规划处
	2020-2021跨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
	2
	制定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社会发展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》
	社发处
	2020-2021跨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
	3
	制定《江苏省“十四五”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规划》
	高新处
	

	4
	拟制《关于支持江苏省实验室建设科研特区的若干建议》
	机构处、法规处、省生产力促进中心
	提交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

	5
	修订《省政策引导类计划（软科学研究）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	法规处、省情报所软科学管理服务中心
	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	2021年4月30日印发


附：
关于省科技厅重大行政决策事项
范围的有关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江苏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》(省政府第134号令)和《省科学技术厅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有关规定，省科技厅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主要包括：
一、制定全省科技发展重大战略、重大科技体制改革措施、重大科技政策；
二、制定全省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或重要专项规划；
三、设立对全省科技创新布局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工作专项；
四、决定对全省科技发展有重大影响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科技人员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行政决策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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